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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2021年7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海盐丰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1年7月6日提交了《海盐恒大都汇华庭2021年7月支付计划》，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2021年7月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2021年7月6日提交的2021年7月资金支出计划，合计4,723.22万元。根据尽调报告中的目标成本分类方式，我司对资金计划中的支付项进行整理、分类，其中：前期费用支出约24.15万元，工程费用支出2,450.48万元，管理费支出35.00万元,营销费支出923.59万元，财务费用支出490.00万元，其他支出800.00万元，其中退息差500.00万元，不可预见费300.00万元。
	[bookmark: _Hlk16606321]中航信托·天垣3号恒大嘉兴海盐项目
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7月度资金使用计划（2021年7月份）

	编制：海盐丰涛置业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资金类别
	目标成本
	合同金额
	已签订合同占目标成本比例
	累计已付款
	本月申请支付

	土地费用
	53,061.00 
	52,556.69 
	99.05%
	52,556.69 
	0.00 

	前期费用
	6,442.00 
	2,521.58 
	39.14%
	784.17 
	24.15 

	工程费用
	39,084.00 
	39,690.96 
	101.55%
	5,415.94 
	2,450.48 

	管理费用
	2,505.33 
	1,525.79 
	60.90%
	172.48 
	35.00 

	营销费用
	3,757.99 
	1,613.89 
	42.95%
	199.66 
	923.59 

	财务费用
	-
	-
	-
	0.96 
	0.00 

	税费
	10,589.50 
	-
	-
	1,309.16 
	490.00 

	其他费用
	-
	-
	-
	1,035.93 
	800.00 

	总计
	115,439.82 
	97,908.91 
	84.81%
	61,474.99 
	4,723.22 



注： 1、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2、 项目公司目标成本来源于信托尽调报告，待取得首董会批准的目标成本测算后将进行修正；
3、 土地成本及土地合同：（1）土地款、（2）土地契税和印花税、（3）市政配套费；
4、 工程费用成本包括：（1）建安工程款、（2）基础设施工程款、（3）公共配套设施工程款；
5、 税费包括：增值税加及附加、所得税；
6、 其他包括：缴纳保证金。
根据《7月份月度资金使用计划》显示，工程费用已签订合同金额超出目标成本1.55%，主要原因是项目公司对前期费用合同签订与尽调报告中目标成本分类不一致，所以存在差异，但合同签订总金额未超过目标成本总金额。

二、6月份资金计划使用情况
项目公司2021年6月资金支出计划5,650.06万元，实际资金支付6,418.04万元，其中：工程费用支出2,690.17万元；管理费用支出10.31万元；财务费用支出542.13 万元；营销费用28.43万元，其他费用7万元，往来款3,140.00 万元。6月份资金计划金额与执行情况对比如下表所示：
6月份资金计划金额与执行情况对比表
	资金
类别
	6月份资金计划申请金额（万元）
	6月份资金计划执行金额
（万元）
	月度计划资金使用率
	支出说明

	前期费用
	369.84
	0.00
	0.00%
	-

	工程费用
	3,415.73
	2,690.17
	78.76%
	工程总包进度款、材料款

	管理费用
	32.00
	10.31
	32.21%
	工资、社保公积金

	营销费用
	1,072.49
	28.43
	2.65%
	房车宝服务费

	财务费用
	400.00
	542.13
	135.53%
	税费、手续费

	其他费用
	360.00
	7.00
	1.94%
	退筹金

	往来款
	0.00
	3,140.00
	-
	工程款账内盘活

	合计
	5,650.06
	6,418.04
	113.59%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根据《6月份资金计划金额与执行情况对比表》显示，除往来款（工程款账内盘活）和财务费用（主要为税费）超支外，实际支付符合项目公司的资金计划。

三、付款情况审核说明
（1） 前期费用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1年7月前期费用计划支出金额共计24.15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项目公司依据与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的《绿色建筑咨询合同》，合同总价为14.60万元。截至6月30日，项目公司累计已付0.00万元，本月预计支付绿建二星设计标识评审14.60万元。本月支付完成后，项目公司累计支付合同金额占合同总价的100%。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2）预计7月项目方计划支付水土保持补偿费8.95万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据实支付。
（3）预计7月项目方向嘉兴智联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计划支付噪声检测费0.60万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据实支付。
经审核，我司认为资金计划表中的金额为预估金额，对于未签订合同的款项，需待合同签订后根据合同条款确定是否合理，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对于行政单位事业性收费，我司会在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对付款申请、票据、流程、通知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2） 工程款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1年7月工程款计划支出金额共计2,450.48万元，工程支出明细详见附件，具体分析如下：
（1）项目公司依据与西安高科幕墙门窗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售楼处、商业外立面幕墙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1-赶工奖），合同总价为18.91万元。截至6月30日，项目公司累计已付0.00万元，本月预计支付海盐恒大都汇华庭售楼处、商业外立面幕墙工程施工合同赶工奖18.91万元。本月支付完成后，项目公司累计支付合同金额占合同总价的100%。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2）项目公司依据与上海继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展示区售楼处、临时样板房、商业消防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1-赶工奖），合同总价为1.97万元。截至6月30日，项目公司累计已付0.00万元，本月预计支付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展示区售楼处、临时样板房、商业消防工程施工合同赶工奖1.97万元。本月支付完成后，项目公司累计支付合同金额占合同总价的100%。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3）项目公司依据与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1-赶工奖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2-赶工奖），合同总价为57.62万元。截至6月30日，项目公司累计已付0.00万元，本月预计支付海盐都汇华庭项目总包单位赶工奖57.62万元。本月支付完成后，项目公司累计支付合同金额占合同总价的100%。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4）项目公司依据与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价为21,500.00万元。截至6月30日，项目公司累计已开商承、现金支付合计7,581.35万元，本月预计支付海盐都汇华庭项目总包单位进度款1923.44万元。本月支付完成后，项目公司累计支付合同金额占合同总价的44.21%。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5）预计7月项目方向广州恒大材料设备有限公司计划支付项目材料费100.00万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据实支付。
（6）预计7月项目方向恒大园林集团有限公司计划支付项目园林款100.00万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据实支付。
（7）预计7月项目方向深圳恒大材料设备有限公司计划支付项目材料费200.00万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据实支付。
预计支付工程电费、水费、材料款48.55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发票对实际支付金额把控，并按合同条款严格审核后执行。
经审核，我司认为以上合同付款符合合同约定，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支付的材料款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按照相关合同付款条款严格执行，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3） 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0年7月的管理费用支出金额共计35.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预计本期支付工资、社保费用35.00万元。
经审核，我司认为7月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编制合理，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4） 营销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0年7月的营销费用支出金额共923.59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
（1）项目公司依据与上海鹤琢广告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全案广告代理合同》，合同总价为90万元。截至6月30日，项目公司累计已付32.30万元，本月预计支付2020年10月-2021年2月全案广告公司月费42.10万元。本月支付完成后，项目公司累计支付合同金额占合同总价的82.66%。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bookmark: _GoBack]（2）项目公司依据与南京长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临时样板房室内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价为13.93万元。截至6月30日，项目公司累计已付0万元，本月预计支付海盐恒大都汇华庭临时样板房装修工程备料款6.96万元。本月支付完成后，项目公司累计支付合同金额占合同总价的50%。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3）项目公司依据与上海迪探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售楼处、商业、临时样板房铝合金门窗安装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价为3.97万元。截至6月30日，项目公司累计已付0.00万元，本月预计支付海盐恒大都汇华庭售楼处、商业、临时样板房铝合金门窗安装工程进度款3.17万元。本月支付完成后，项目公司累计支付合同金额占合同总价的80%。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4）项目公司依据与江苏宏洁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临时展示区亮化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价为29.00万元。截至6月30日，项目公司累计开商承22.33万元，本月预计支付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临时展示区亮化工程施工合同结算款4.93万元。本月支付完成后，项目公司累计支付合同金额占合同总价的94%。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5）项目公司依据与南京唯启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展示区导视系统及精神堡垒制作安装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价为15.03万元。截至6月30日，项目公司累计已开商承11.58万元，本月预计支付海盐恒大都汇华庭展示区导视系统及精神堡垒制作安装工程施工合同结算款2.55万元。本月支付完成后，项目公司累计支付合同金额占合同总价的93.98%。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6）项目公司依据与上海迪探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售楼处、商业、临时样板房铝合金门窗购销合同，合同总价为22.51万元。截至6月30日，项目公司累计已付0.00万元，本月预计支付海盐恒大都汇华庭售楼处、商业、临时样板房铝合金门窗购销合同进度款18.01万元。本月支付完成后，项目公司累计支付合同金额占合同总价的80%。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7）项目公司依据与浙江尚都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价为1060.70万元。截至6月30日，项目公司累计已开商承、现金支付合计258.55万元，本月预计支付海盐都汇华庭项目土方单位进度款104.78万元。本月支付完成后，项目公司累计支付合同金额占合同总价的34.25%。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8）项目公司依据与房车宝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签订的《房车宝营销服务合作协议》，合同总价为服务费=成交总价* 3.2 %,预计7月支付服务费500.00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并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预计在7月支付其他包装费、活动费、物料费、广宣费等241.08万元,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经审核，营销费用中已签订合同部分的计划资金支付均符合合同的规定付款时间，未签订合同的需待合同签订后根据合同条款确定是否合理。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5） 财务费用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1年7月预估支付税金490.00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将严格按当月实际需缴纳的税款执行。
（6） 其他费用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1年7月预计支付其他费用800.00万元。其中，预计支付其他不可预见费用300.00万元；预计向各客户计划支付息差500.00万元，经核查，该息差协议签署用印时已通过贵司内部同意，此次付款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审核付款资料据实支付。
经审核，其他费用中退息差、不可预见费为预估金额，实际支付时我司会根据协议约定进行审核，并报贵司审批通过后进行支付。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相关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四、结论：
本次海盐丰涛置业有限公司申报的7月资金计划包含六大项目，分别为前期费用、工程款、管理费用、营销费用、税费、其他费用，分类方式为项目公司各部门提供，与目标成本分类不符，但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资金计划编制基本合理。我司重新整理、统计了项目公司的资金计划，对上述费用的类别进行了调整，对费用明细进行审核分析，拟同意项目公司7月份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对于其中单笔支付超1,000.00万的，上报贵司，经审批后，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海盐恒大都汇华庭项目组
2021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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